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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或產量極少、進口大宗之高價位水果實施關稅減半措施，期間為本（101）年 10 月 5 日

起至同年 12 月 4 日止，僅為期 2 個月。又為使降稅利益確實反映於市場價格，實質回饋國內

消費者，經濟部業於本年 10 月 26 日邀集財政部、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農委會、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處及進口、量販店與連鎖超市等廠商召開會議達成共識，請進口業者配合降價並

提供銷售價格資訊，俾利掌握降價回饋消費者相關事宜。 

二、查察臺北果菜批發市場、量販店與連鎖超市上開 3 項水果關稅減半前後價格變動資料顯示，關

稅機動減半後，相關水果價格已有適度調降： 

(一)根據臺北果菜批發市場之交易資料顯示，自本年 10 月 5 日關稅減半後 1 週，3 項水果交

易價格較上週均呈下跌，其中進口蘋果（富士）平均每公斤下跌 12.3%，奇異果下跌

3.8%，甜桃下跌 14.2%。全部水果平均價格，也已自關稅減半措施實施前（以本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為基準）平均每公斤 46.2 元，降至每公斤 39.4 元。 

(二)各量販店及連鎖超市方面，大潤發進口蘋果調降 8-10%，奇異果調降 20%；家樂福進口蘋

果調降 9%；楓康超市進口富士蘋果調降 4-6%，奇異果降價 7%；全聯社進口蘋果降價

7%，甜桃降價 2.5%，奇異果調降 15%；頂好超市已於本年 10 月初辦理促銷；新北市農

會 14 家超市於本年 10 月 19 日起，黃金奇異果調降 10%；同時，臺灣農漁會超市 32 家

門市則將 3 種水果分別調降 5-10%。 

三、綜合目前受訪事業及量販店、連鎖超市賣場銷售該 3 項進口水果之零售價格，多有差異性存在

，且同一品項調整價格、時間及幅度不一，各受訪事業售價調降之時間點及幅度亦有所差異

，足見市場競爭機制有所發揮。至有關查明水果商是否有限量囤積或保持高價格囤貨狀況一

節，查「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6 條規定，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

量，謀取不正當利益。同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所稱壟斷、操縱價格，指單獨或聯合以購

存過量之農產品或以不正當之交易運作，妨害市場供需平衡或合理價格形成而言。水果商是

否有不當囤積之情事，行政院農委會將依法查處；另倘涉及刑法第 251 條妨害販運農工物品

罪規定，則由檢察機關追訴。必要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亦將請各地方政府消保官協助配合

查察，以杜絕不肖業者囤積哄抬之行為。 

（五）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加速研擬「流通服務業發展條例」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46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9-845） 

呂委員就本院應加速研擬「流通服務業發展條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為發展智慧生活服務產業，打造臺灣成為全球華人優質生活服務創新中心，本院刻正推動製造

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等「三業四化」工作，積極強化商業競

爭力。 

二、有關研擬「流通服務業發展條例」方面，經濟部目前正就該條例立法之可行性進行研析，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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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下列工作，以促進流通服務業之發展： 

(一)產業運籌服務輔導：推動產業跨國集貨共配、外貨來臺加值與中轉、整合物流等模式。

規劃低溫物流服務模式、建立大陸市場城市物流網、發展國際化與規模化之管理技術。 

(二)推動傳統產業維新計畫：建立完整資通整合、品質監測。 

(三)推動華文電子商務：擴大辦理平台招商說明會，媒合優質廠商與平台業者合作，增加跨

境銷售量。 

(四)運用美食主題輔導，協助業者展店，增加就業機會。 

（六）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勾稽查核機制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47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9-853） 

呂委員就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勾稽查核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彰濱工業區策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發生工安事故一案，查該工廠於民國 98 年 12 月

24 日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由彰化縣政府核准變更登記在案，惟其後並未再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增加製程、產品及相關環保許可與危險物品管理之各項變更或申報作業，該公司擅自使

用甲苯生產製造對甲苯磺酸，並隱匿規避相關主管機關之查察，致事故肇生。 

二、按工廠管理登記、環保許可審核及公共危險物品申報等規範，均訂有廠商應就其營運需求向主

管機關辦理申請或申報等規定。各主管機關並依職權據以查核勾稽，工業區管理機構之主要

業務係以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63 條及「產業創新條例」第 50 條規定之「辦理產業園

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管理維護及相關服務輔導事宜」為範疇。 

三、經濟部工業局及工業區管理機構亦透過委由專業技術單位或協同主管機關共同辦理等方式，進

行相關工安輔導及宣導事宜。本（101）年辦理「事業單位火災爆炸災害預防宣導會教育訓練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與風險評估」、「鍋爐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等勞工安全衛生、

消防、環保等防災說明或宣導作業，計有 200 餘場次，參與人數近 18,000 人次；其中彰濱工

業區亦辦理 15 場次，參與人數超過 700 人次。 

四、另，為因應如策新企業公司違法肇生事故之情形，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業已邀集各地方政府及中

央主管機關研修工廠登記作業程序，未來擬將工業區管理機構納入相關工廠登記資料審視單

位。經濟部工業局已於本年 10 月推動彰濱工業區公共安全管理跨域輔導與督導計畫，由彰濱

工業區服務中心邀集勞工安全衛生、消防、環保、建管等地方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就區內

高風險性工廠進行聯合稽查，並加強權管機關間之橫向聯繫，以降低區內工廠工安風險。 

（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建議廢除證所稅，藉由調高證交稅稅率千分

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作為證所稅之替代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